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年
六
月
四
日
）
：

楊
樹
莊

海
軍
部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○
號

令
本
軍
直
轄
各
艦
隊
各
機
關
各
艦
艇
：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年
六
月
四
日
）
：

楊
樹
莊

海
軍
部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一
號

令
本
軍
直
轄
各
艦
隊
各
機
關
各
艦
艇
：



准
財
部
咨
復
該
處
所
運
求
向
器
不
在
免
稅
之
例
仰
照
章
辦
理
由

令
發
國
府
頒
發
該
所
購
運
黃
銅
板
護
照
一
紙
用
畢
仰
將
原
照
呈
部
繳
銷
由

令
發
劉
德
浦
等
薦
任
狀
三
件
葉
可
松
邵
鐘
各
一
件
仰
各
祇
領
並
呈
報
備
案
由

抄
發
軍
隊
黨
務
特
派
員
條
例
通
令
知
照
由

奉
院
令
九
月
二
十
日
定
爲
航
空
先
烈
楊
仙
逸
紀
念
日
通
令
知
照
由

爲
中
央
宣
傳
部
規
定
合
作
運
動
宣
傳
週
舉
行
日
期
通
令
知
照
由


